附表：
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国家标准及自评师培训班

报名回执 （可复印）
	单位名称
	

	通信地址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邮编
	
	传真
	

	参加人员
（姓名）
	性别
	所在

部门
	电话
	传真
	标准班
	自评师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请于4月10日前，将此表反馈（传真）至辽宁省质量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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